
教师教育学院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及相关要求，建立目标导向的

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规范面向产出的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工作，不断

完善教学质量保障运行机制，有效监控课程教学质量，特制定教师教育学

院专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实施办法。

第二条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是依据课程的教学目标，对课程教学过

程中产生的数据和资料进行科学分析，以评估课程教学实际效果的过程。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是教学质量监控的重点，是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的依

据。

第三条 面向产出的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应聚焦学生的学习成效，关

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与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的匹配度。

第二章 评价的目的、对象和周期

第四条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的目的，在于客观判定与毕业要求内涵

观测点相关的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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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评价对象为本学期开设的所有专业课程。

第六条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一般每学期开展一次。

第三章 评价资料的收集

第七条 开展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前，要对课程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数

据和资料进行收集。评价可采用直接的、间接的、量化的、非量化的手段，

评价抽样应具有统计意义。

第八条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材料由任课教师收集，通常包括教学资

料、学生学习档案、相关记录性材料以及其它佐证材料。

第九条 在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前，应对评价材料的有效性进行审核，

要将课程教学大纲作为审核的基本依据，须重点关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考核方式是否与课程目标相适应，是否符合学校规范。

第四章 评价方法

第十条 各专业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方法主要采用基于课程考核结

果的定量评价法，同时鼓励课程负责人积极探索其他合理的定性评价法对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第十一条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量评价法。在课程教学大纲中， 依据

培养方案分解确定该课程目标、教学内容与对应毕业要求观测点的对应关

系。明确该门课程的考核方法（如考试、平时成绩）、对应教学内容及占比。

对某一课程分目标，各考核形式平均得分值除以该考核形式题目总分得到



该考核形式下课程分目标的达成分。综合各考核形式的占比，得到该课程

分目标的达成值的计算公式为：

课程分目标的达成值=期末考试:平均分/分值×权重+期中成绩:平均

分/分值×权重+平时成绩:平均分/分值×权重

课程目标达成度是取各个分目标达成度的最低值作为本门课程目标的

总达成度。

第十二条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性评价法。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定性评价

法主要包括问卷法、座谈交流法、专家评价法等。要求课程负责人通过定

性评价法掌握课程目标达成情况，了解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认可度，

思考同行专家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与意见， 及时总结并持续改进。

第五章 评价结果的运用

第十三条 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评价结果应切实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和

课程教学工作的持续改进。专业各门课程的教学目标达成评价结果，要切

实用于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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